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徐水区分局
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自接到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2]95号）文件，我局按照文件要求组织相关业务股室及业务人员对财政投入资金的“2019年度农垦土地流转金”等27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工作，现将自评结果汇报如下：
1、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2]95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局实际此次绩效自评工作安排部署，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孙卫彬为组长，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田文胜为副组长，相关业务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绩效评价领导小组，针对区财政局下达我单位27个项目，召开专门绩效评价会议，研究、梳理各项目实施进度，项目取得效果或成果及资金拨付使用情况，会议上局领导要求项目负责股室要认真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通过各项目工作开展实施情况，结合项目合同约定，按照单位财务管理规定，及时准确拨付资金，除了3个项目由于按照专项资金用途、财政2021年统筹资金时间提前等原因资金支付率比较低以外，24个项目资金支付率接近或达到了100%，在各项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及审计部门对我单位各项工作及政策落实审查时，未发现资金管理、拨付、使用问题。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依照区政府及上级本系统工作安排，2021年度积极协调区财政局，对我单位实施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总体上看，各项目能够顺利开展，并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对于此次绩效考核的27个项目，能够按照年初设定的项目绩效目标，稳步推进项目实施，27个项目如期完成了各项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指标，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3个项目由于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按照专项资金用途、财政2021年统筹资金时间提前等原因，资金支付率有所偏差，具体情况是：（1）提前下达2021年省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专项资金项目，我局实施该项目治理区域1处，其余2处矿山治理范围已由大王店管委会负责实施的象山区域内，致使该项目资金结余218.36万元，资金支付率为60%；（2）购置必要防火物资装备费用项目：按照资金使用范围只支付了0.781万元，致使资金支付率为7.2%，偏离资金支付率目标比较大；（3）徐水区2021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经费项目：按照年初既定工作任务时间节点完成冬季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由于财政2021年资金统筹使用收回资金时间提前，资金没有及时拨付，致使该项目资金支付率为75.7%。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该项目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达标，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此项工作安排部署和结果来看，项目实施成果取得成绩显著，我们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总结项目管理工作成果和经验，及时与政府其他部门及市局各处室沟通，反馈有关项目落实情况，进一步健全项目管理制度、优化项目管理流程，合理安排资金支出结构，提高项目绩效目标设定质量，便于年终对各项目科学化、精细化绩效考核，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率，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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